
                    勞工保險條例部分條文修正案 
 
本院         委員等，為解決勞工保險基金過往之潛藏負債，並整合私部門養

老制度，將私校教職員由公保轉回勞保，爰依本院民國九十七年七月十七日院會

及九十八年六月十二日兩次院會附帶決議內容，提出勞工保險條例部份條文修正

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說明： 
1. 勞工保險基金一如公教人員保險基金，在民國九十年代以前因費率過低產生

巨額潛藏負債，以致連一次性給付都無法支應。但公教人員保險法業經民國

八十八年五月之修法，增訂第五條：將過往之虧損及潛藏負債截斷，並立法

由財政部審核撥補，之後則採收支平衡，調整費率，十年以來已使公保財務

趨於健全，而對於有同樣問題，同為強制性社會保險的勞保，卻始終未予處

理，顯有失衡。 
2. 查財政部依據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五條之規定，十年以來已撥補超過三千億

元，勞工保險做為勞動者養老制度的基礎，面對近千萬名受雇者，反而迄未

予以正視，尤其我國社會當前相對剝奪感強烈，為營造和諧共榮的社會紛

圍，無論金額多寡，政府應及早面對及早處理。 
3. 故本院於九十七年七月十七日三讀通過勞工保險條例修正案、建構勞保年金

時，即以附帶決議方式通過：要求行政部門在將法案修正三讀前之潛藏不足

(一兆) ，分十年予以撥補。揆其精神與民國八十八年之公保法增訂第五條

之立意實為一致，但中央政府總預算九十八年九十九年之編列均未符合上述

決議，勞工團體對於政府是否公平對待社會保險疑慮更深，而勞保財務前景

堪憂，更滋生年輕受雇者之不安，咸認為我國社會安全制度未能考量青年世

代，長此以往，勢將產生跨代剝奪。 
4. 為求長治久安，並使行政部門得以依法行政，爰將上述決議文字參照公教人

員保險法予以入法。 
5. 另外本院院會九十八年六月十二日完成私校教職員退休金新制三讀，將其參

照勞工退休金條例立法。為使私校工作者養老保障不低於勞工，當日亦做成

附帶決議：要求行政部門於半年內提出公保勞保相關修法，使其改投勞保以

符公平。半年已屆，基於主動立法之精神，爰將相關意旨併入本案，同時對

於準備金、保險年資及其於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五條中之受撥補權利，一併轉

移至勞工保險。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第六條 

年滿十五歲以上，六十歲以下

之左列勞工，應以其雇主或所

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

第六條 

年滿十五歲以上，六十歲以下

之左列勞工，應以其雇主或所

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

修正第一項第四款。公務人員

保險法於中華民國八十八年

五月三十日與私立學校教職

員保險合併，名稱已改為公教



位，全部參加勞工保險為被保

險人： 

一、受僱於僱用勞工五人以上

之公、民營工廠、礦場、鹽場、

農場、牧場、林場、茶場之產

業勞工及交通、公用事業之員

工。 

二、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公

司、行號之員工。 

三、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之新

聞、文化、公益及合作事業之

員工。 

四、依法不得參加公教人員保

險之政府機關及公、私立學校

之教職員工。 

五、受僱從事漁業生產之勞動

者。 

六、在政府登記有案之職業訓

練機構接受訓練者。 

七、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

參加職業工會者。 

八、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

參加漁會之甲類會員。 

前項規定，於經主管機關認定

其工作性質及環境無礙身心

健康之未滿十五歲勞工亦適

用之。 

前二項所稱勞工，包括在職外 

國籍員工。 

第一項第四款原參加公教人

員保險之人員，其屬於公教人

員保險之準備金，應由公教人

員保險主管機關撥入本保險

準備金；原依公教人員保險法

第五條應由財政部撥補潛藏

負債之責任，隨之轉移至本保

險，其保險年資合併計入本保

險年資。 

位，全部參加勞工保險為被保

險人： 

一、受僱於僱用勞工五人以上

之公、民營工廠、礦場、鹽場、

農場、牧場、林場、茶場之產

業勞工及交通、公用事業之員

工。 

二、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公

司、行號之員工。 

三、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之新

聞、文化、公益及合作事業之

員工。 

四、依法不得參加公務人員或

私立學校教職員保險之政府

機關及公、私立學校之員工。

五、受僱從事漁業生產之勞動

者。 

六、在政府登記有案之職業訓

練機構接受訓練者。 

七、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

參加職業工會者。 

八、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

參加漁會之甲類會員。 

前項規定，於經主管機關認定

其工作性質及環境無礙身心

健康之未滿十五歲勞工亦適

用之。 

前二項所稱勞工，包括在職外

國籍員工。 

人員保險法。茲為整合私部門

受雇者之養老保障制度，並使

私校工作者之養老給付不低

於同樣薪資的勞工，爰依九十

八年六月十二日立院之決

議，將私校教職員自公教人員

保險法中切出，改參加本保

險。 

增列第四項。基於整合私部門

受雇者之養老制度，私立學校

教職員並未擁有公立學校教

師之月退，而其參加公教人員

保險所繳費用並未低於同薪

資之勞工，領取相當的養老給

付並無不妥，而其年資於改參

加本保險後，原來公教保險之

年資應併計為本保險年資但

其原投保公教人員保險之準

備金以及依公保法第五條由

政府(財政部)承諾之撥補權益

應同時轉移至本保險基金，以

充實本保險基金，並維公平。

增列第五項。私立學校教職員

之退撫新制已於中華民國九

十九年一月ㄧ日開始實施，本

院院會九十八年六月處理該

案立法三讀時，曾做成附帶決

議：要求將公保轉勞保完成立

法，同步實施。為避免立法不

及而損及人民權益，茲訂定補

救及回溯規定，讓私校退休金

提撥制度實施後，至相關保險

修法完成前核退之教職員，得

選擇以公保給付或勞保給

付；若選擇領取勞保給付，則

必須先將所領之公保養老給

付完全繳回至本保險基金

後，始能領取。 



第一項第四款原參加公教人

員保險之人員，其於中華民國

九十九年一月一日以後至本

條文修正施行前，已核准退休

而未領取養老給付，得領取養

老年金給付，已領取公教人員

保險養老給付之私立學校教

職員，得在繳回其給付全額至

勞工保險局後，自其養老給付

領取之日起，改依本條例規定

領取老年給付。 

第十五條 

勞工保險保險費之負擔，依左

列規定計算之： 

一、第六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六款及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三款規定之被保險人，其

普通事故保險費由被保險人

負擔百分之二十，投保單位 

負擔百分之七十，其餘百分之

十，在省，由中央政府全額補

助，在直轄市，由中央政府補

助百分之五，直轄市政府補助

百分之五；職業災害保險費全

部由投保單位負擔。 

二、第六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

之被保險人，其普通事故保險

費及職業災害保險費，由被保

險人負擔百分之六十，其餘百

分之四十，在省，由中央政府

補助，在直轄市，由直轄市政

府補助。 

三、第六條第一項第八款規定

之被保險人，其普通事故保險

費及職業災害保險費，由被保

險人負擔百分之二十，其餘百

分之八十，在省，由中央政府

補助，在直轄市，由直轄市政

第十五條 

勞工保險保險費之負擔，依左

列規定計算之： 

一、第六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六款及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三款規定之被保險人，其

普通事故保險費由被保險人

負擔百分之二十，投保單位 

負擔百分之七十，其餘百分之

十，在省，由中央政府全額補

助，在直轄市，由中央政府補

助百分之五，直轄市政府補助

百分之五；職業災害保險費全

部由投保單位負擔。 

二、第六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

之被保險人，其普通事故保險

費及職業災害保險費，由被保

險人負擔百分之六十，其餘百

分之四十，在省，由中央政府

補助，在直轄市，由直轄市政

府補助。 

三、第六條第一項第八款規定

之被保險人，其普通事故保險

費及職業災害保險費，由被保

險人負擔百分之二十，其餘百

分之八十，在省，由中央政府

補助，在直轄市，由直轄市政

增列第二項。為實現社會公

平，茲依據中華民國九十七年

七月十七日本院院會完成勞

工保險條例修正三讀時之附

帶決議，並參採公教人員保險

法第五條之條文，對於原勞工

保險條例於原給付內容下因

虧損或過往費率偏低或產生

之潛藏負債，責由財政部逐年

審核撥補。 

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五條第一

項：本保險業務由考試院會同

行政院指定之機關 (構)  (以

下稱承保機關) 辦理。保險財

務如有虧損，其屬於中華民國

八十八年五月三十日以前之

虧損及潛藏負債部分，由財政

部審核撥補；其屬於中華民國

八十八年五月三十一日以後

之虧損部分，應調整費率挹

注。 



府補助。 

四、第八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

之被保險人，其普通事故保險

費及職業災害保險費，由被保

險人負擔百分之八十，其餘百

分之二十，在省，由中央政府

補助，在直轄市，由直轄市政

府補助。 

五、第九條之一規定之被保險

人，其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

百分之八十，其餘百分之二

十，在省，由中央政府補助，

在直轄市，由直轄市政府補

助。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七月十七

日以前，本保險原給付項目之

潛藏負債，應於實現時由財政

部逐年審核撥補。 

府補助。 

四、第八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

之被保險人，其普通事故保險

費及職業災害保險費，由被保

險人負擔百分之八十，其餘百

分之二十，在省，由中央政府

補助，在直轄市，由直轄市政

府補助。 

五、第九條之一規定之被保險

人，其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

百分之八十，其餘百分之二

十，在省，由中央政府補助，

在直轄市，由直轄市政府補

助。 

 

 


